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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索，「亞羅號事件」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討論價

值。然而，對於該事件的討論，往往限於從歷史角度論述事件始末，鮮有學者從

法律角度進行探討。本文通過該事件所涉及的清政府法律、英國法律、香港法

律、中英條約以及國際法，重新探討亞羅號事件的法律背景。通過對事件發生時

相關的法律進行分析，本文得出結論：亞羅號是一艘在香港合法註冊的殖民地船

舶，且在亞羅號事件發生時處於英國的合法保護之下，但清政府可依國際法對亞

羅號進行搜查和扣押。由於清政府不能善用國際法和衝突法規則化解矛盾，最終

使亞羅號事件成為導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亞羅號事件　港督包令（John Bowring）　《虎門條約》　《船舶註冊條例》

　　　　第二次鴉片戰爭

一　緒論

作為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的導火索，1856年10月8日發生的「亞

羅號事件」具有極其重要的探討價值。不少歷史學者對其進行過探討，如蔣孟

引在其著作《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史觀和中外史料，認為亞羅

號事件是英國殖民主義者有意陰謀發動的侵略活動1。雖然書中引用了英國

法律證明亞羅號為非法船舶，但蔣並沒有從法律角度對該事件做出詳盡的論

述，且對相關法律存在誤讀。黃宇和在其著作《鴆夢：第二次鴉片戰爭探索》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中對亞羅號事件的始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並通過大量引用英國和中國各種

相關文獻和論著得出了和蔣孟引同樣的結論2，但亦未有從法律角度討論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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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術論文 事件。中國學者專門研究亞羅號事件的論文本來就極少，更不用說從法律角

度，尤其是中西法律衝突的角度進行解讀。

在探討亞羅號事件時，西方學者則傾向於為英國進行辯護3。如英國學

者考斯汀（William C. Costin）通過分析英國檔案資料和航海習慣，認為亞羅號

當時應懸掛有英國旗4。而巴托（G. F. Bartle）則認為亞羅號停在廣州時日已

久，並一直聲稱為英籍船舶，廣州水師理應知道其受英國保護5。西方學者

在論述亞羅號事件時較多地參考了英國所存檔案和英國議院資料，惟缺少對

中文文獻的重視，並且只是從歷史的角度對事件進行論述和評論，同樣缺少

從法律角度對其進行探討。

在近代歷史的進程中，隨着中國同外國的交往不斷加深，清政府同外國

所簽訂的條約，以及當時所採用的中國法律和國際法成為處理中國與外國之

間矛盾和外交的重要依據。因此，從法律角度，尤其是從中西法律衝突的角

度解讀歷史，成為研究晚清國際關係的一個重要視角。亞羅號事件既包含中

英條約所設立的規則，又包含國際法所適用的原則，同時又能體現中西法律

衝突，因而為從法律角度研究該歷史事件提供了優良的範本。

在亞羅號事件中，清政府同英國殖民者之間的衝突，從其表象上看或可

解讀為英國殖民者的蓄意陰謀侵略中國，但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則可解讀 

為英國同中國處理該事件時所依據的法律之間的衝突以及碰撞。由此，本文

為解讀近代中國同西方之間的條約關係以及法律衝突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 

案例。

二　亞羅號事件發生的經過

1856年10月，亞羅號事件在廣州爆發。亞羅號（Arrow）在當時被稱為「劃

艇」，又稱為「綠殼」，是一種中西合併樣式的船舶。1854年8月，中國人蘇亞

成製造了該船，並在隨後賣給了在香港居住了十年的華人方亞明。1855年9月

27日，該船在香港註冊，並僱用了一名英國人作為船長。

1856年10月8日，清廷廣州水師以緝拿海盜為名登上亞羅號搜查並逮捕

船上涉嫌走私鴉片的水手。這一事件隨即遭到英國駐廣州代理領事巴夏禮

（Harry S. Parkes）的反對，並以廣州水師撕下船上的英國旗6是對英國的侮辱

為由，要求廣州當局釋放水手並作出公開道歉。在10月12日與兩廣總督葉名

琛的照會中，巴夏禮更進一步聲稱，如果中國政府沒有在四十八小時內做到

要求，英國海軍會對中國船隻採取行動。

此時，負責處理此事的葉名琛則認為該船為中國船籍，且事發時船上並

無懸掛英國國旗，因此拒絕英方的要求。10月14日，英國搶佔了一艘中國沙

船。此時葉名琛依舊不答允放人，也不採取行動備戰。21日，巴夏禮發出強

硬聲明，要求葉名琛在二十四小時內接受全部要求。22日，迫於壓力，葉名

琛最終在到達期限前一小時釋放了扣押的水手，但是巴夏禮拒絕接收並把這

一問題交給了英國在華海軍處理。23日，駐香港海軍司令西摩（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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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ymour，又譯西馬縻各厘）率領艦隊向廣州發起攻擊，並炮轟廣州城，史稱

「亞羅號事件」（又稱「亞羅戰爭」）7。

三　《南京條約》以及其附約

當亞羅號被廣州水師搜查以及其船上水手被扣押後，英方就針對該事件

提出了抗議，指出中國的行為違反了《南京條約》附約《虎門條約》第九條之規

定，並造成對英國旗的侮辱。《虎門條約》第九條涉及到中英雙方在各自所管

轄的法域內如何搜查、扣押、移送以及處置他方潛逃人員等問題，其全文 

如下8：

倘有不法華民，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潛住英國官船、貨船避匿者，一經

英官查出，即應交與華官按法處治；倘華官或探聞在先，或查出形迹可

疑，而英官尚未查出，則華官當為照會英官，以便訪查嚴拿，若已經罪

人供認，或查有證據知其人實係犯罪逃匿者，英官必即交出，斷無異

言。其英國水手、兵丁或別項英人，不論本國、屬國，黑、白之類，無

論何故，倘有逃至中國地方藏匿者，華官亦必嚴行捉拿監禁，交給近地

英官收辦，均不可庇護隱匿，有乖和好。

依據這一條款，處於中國港口的英籍船舶仍屬於英國的管轄範圍之內9。此

外，中英雙方對於在各自法域中發現的對方罪犯均具有抓捕權，但雙方對於

他方的罪犯沒有審判權而只有移送的義務。當遇到中國籍逃犯潛往英籍商船

避匿時，無論該船停泊於中國港口或是香港水域，均應該由中國當局同英國

領事交涉，由英方抓捕並交由中方處置。而在中國領土上的英籍罪犯，則應

該由中方抓捕之後送交英方審判。在這一條款中，並不存在排除特定罪行的

事項，因此凡是涉及到犯罪以及對抗本國政府的罪行均一律適用。而且，該

條款亦適用於中國人在英籍船舶進入中國領海後的犯罪行為bk，即英籍商船

上的中國籍水手即便犯罪也不應由清政府抓捕和扣押。

這種治外法權的存在，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對中國主權的破壞。但就該條

款所涉及的事項本身而言，其主要目的是防止中英雙方各自的管轄區域被他

國所入侵，同時也使得本國的國民不受他國的司法審判。從其本質上而言是

一國對其國民的保護，且雙方權利對等，因此並無不公的現象。

依照《虎門條約》第九條的約定，當亞羅號被清政府水師搜查並扣押水手

時，該船是否為英籍船舶並處於英國的合法保護之下，成為清政府是否違反

該條款的關鍵問題。如亞羅號為英籍船舶，即便水手和船東全部為中國人，

那該船及其水手也應不受清政府的搜查和扣押。依據《虎門條約》第十二條，

清政府可以對進行走私的英籍船舶的貨物進行搜查和扣押，但是該條款並沒

有賦予清政府除走私貨物之外搜查和扣押的權利。因此清政府在搜查和扣押

走私貨物並完成罰款手續後，理應立即釋放該船。而對於船舶之上的船員

c147-1406033.indd   103 15年2月6日   上午10:27



104		學術論文 等，清政府並無抓捕和扣押的權利。換而言之，即使在英籍商船上發現走私

貨物，同時發現罪犯，清政府應當依照《虎門條約》第十二條處理走私貨物，

而依照第九條由英方抓捕犯人bl。清政府應當首先照會英國領事，再由英國

或雙方共同對其進行搜查或扣押，並將中國水手送交中國政府審理。如果該

船不能夠表明其為英籍船舶，例如未掛有英國旗等，則中國當局有權對處於

自己領海的船舶進行檢查和扣押。

因此，對於中國是否違約，首先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該船是否為合法

註冊的英籍船舶；二是該船是否合法地受英國保護。只有同時滿足這兩方

面，才可以將亞羅號認定為受條約保護的英籍船舶，不受清政府的隨意搜查

和扣押。以下將會從亞羅號事件發生時的中國、香港、英國和國際法角度探

討中國政府在亞羅號事件中是否違約。

四　中國法律

廣東一帶作為鴉片戰爭以後最早開埠通商的地方，海盜和走私盛行，對

當地乃至全國都造成巨大的危害bm。依大清律例，犯海盜罪者，無論多寡，

均應處以極刑bn。對於走私行為，在當時的大清律例中只對將中國物品走私

出中國做出規定，而對於外國物品走私到中國並沒限制bo。

在亞羅號事件中所指的走私行為，是從外國走私貨物或鴉片到中國，而

不按規定納稅。對於外國的普通貨物而言，進入中國應當依照《虎門條約》附

件《五口通商章程》向海關繳納關稅等稅費，逃避納稅則屬於需處罰的違法行

為bp。自1837年起，清政府開始對停泊在中國境內的所有船舶進行走私稽查

和走私貨物的扣押bq。然而清政府這一權利被《虎門條約》第十二條所規限，

其對於英籍船舶的稽查走私的範圍僅限於搜查和扣押走私貨物，而不涉及船

員和其他事項。

當亞羅號事件發生之時，無論是其走私還是海盜行為，均為大清律法中

所訂的違法行為，並可依法處罰。因此，當亞羅號處於中國海域時，其船上

中國犯人應受中國法律管轄，但依據《虎門條約》，如其為英籍船舶則不能由

中方直接搜查和扣押。由於亞羅號是在香港登記的船舶，因此要確定其是否

屬於英籍船舶，首先需要明確香港當時的相關法律規定。

五　亞羅號事件發生時的香港法律

依據1843年《英皇制誥》（Hong Kong Letters Patent）和《皇室訓令》（Hong 

Kong Royal Instructions）這兩部在香港具有憲法地位的法律br，香港總督有權

在取得立法局的意見之後制訂和頒布符合香港公序良俗的法律，法律經港督

簽署後生效。每一項立法均應在其頒布後由一名國務大臣遞交給英國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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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皇室對香港所頒布的法律具有最終否決權。但實際上英國皇室只作為 

國家象徵，對香港是統而不治的，因此在實踐中，殖民地法律確認或駁回的

最終決定權落在殖民大臣手中。港督在其職權範圍內所簽署的法律，如果殖

民大臣沒有予以否定的話，則該條例便是香港的正式法律bs。在當時的實際

運作中，涉及殖民地貿易以及商船註冊管理的相關立法，俱由殖民大臣在諮

詢英國樞密院貿易部之後，對是否否決該項殖民地立法做出判斷。1855年 

3月，香港政府於此立法原則之下制訂了《船舶註冊條例（1855年第四號條例）》 

（Registration of Vessels Ordinance [No. 4 of 1855]）bt。

《船舶註冊條例》的主要立法目的是在香港設立殖民地船舶註冊制度，使

香港華人擁有的船舶得以在香港註冊。該條例第一條規定，只有已註冊的殖

民地船舶或英籍船舶才可在香港水域從事貿易。第一和第二條明確規定華人

所擁有的船舶可註冊為殖民地船舶，但其貿易範圍僅限於中國；而英籍人士

所擁有的船舶則可在香港註冊為英籍船舶。換言之，該條例授權香港政府實

施兩種註冊制度：對於華人而言，其船舶只可以進行殖民地註冊；而對於英

籍人士而言，依照其貿易範圍，可以註冊為英籍船舶，也可以註冊為殖民地

船舶。但由於殖民地註冊船舶可懸掛英國旗，且受英國保護，並受英國法律

管轄，因此該條例在實質上給予華人所擁有的註冊船舶以英籍，或可稱其為

「類英籍船舶」ck。

依照《船舶註冊條例》第六條的規定，在香港居住的華人須在成為註冊土

地擁有人（皇室土地承租人或官地擁有人）且有另外兩個同樣身份的華人作為

擔保人的前提下，在繳納1,000港幣後才能取得香港殖民地註冊船籍。第五及

第七條還要求船長必須為英籍人士或熟練掌握英語的人，且要求註冊船舶至

少每半年向香港的港口官員呈驗一次。第十條規定，該註冊有效期為一年，

在註冊到期前一周需要重新註冊；而在途船舶則可在返航到香港水域時註

冊。換言之，即使註冊過期，如船舶在途，依然受到殖民地註冊的保護。

《船舶註冊條例》第十條的內容同英國當時的法律是相符的。依照1813年

英國案例法「斯夫金訴格洛夫案」（Siffkin v. Glover），如船舶在海上航行時註

冊過期，在一定條件下該註冊可自動延期至回到母港之時cl。這些條件往往

會依據案件的具體情況而定，但一般的判定規則要求該延遲並不是由於船長

或註冊擁有人故意或疏忽所造成，或是要達到欺詐的目的，又或是由於不可

避免的原因所導致cm。該類案件的舉證責任由船方承擔。香港條例中並沒有

附加案例法所給出的條件，而是採取一概保護的原則，通過立法消除了案例

法所附加的限制條件，但保留了延長保護期的規定cn。因此，其對於註冊過

期但在途的船舶所提供的保護更加寬鬆。雖然該法在通過立法後即遭受到不

少批評（下詳），但不可否認該法並不是有針對性而設立的法規，而是通過修

改英國案例法而來的。

在香港條例中並沒有明確規定華人擁有的註冊船舶可使用英國旗，《船舶

註冊條例》第四條只要求將中英文船名用不少於四英尺長的黃色或白色字體寫

在船身。但在該條例施行過程中，殖民地註冊船舶確實可合法使用英國旗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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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術論文 在其後頒行於1856年5月的《船舶條例（1856年第九號條例）》（Shipping Ordinance 

[No. 9 of 1856]）第一條中，使用英國旗被立法明確規定cp。

根據航海慣例，在船上懸掛旗幟的目的是區分國籍和法律適用，避免欺

騙和糾紛。在《船舶註冊條例》中雖然沒有規定殖民地註冊船舶必須隨時懸掛

英國旗，但是由於該條例賦予船舶實質的英籍，所以需要符合英國的航海實

踐和英籍船舶對華貿易的相關法律cq。從1824年開始，英籍船舶所應當懸掛

的英國旗為英國商船旗（Red Ensign）cr，但是法律同時並不禁止商船使用英國

國旗。因此，一艘船可能同時懸掛兩面或任何一面英國旗作為國籍標識。在

一般情況下，英籍船舶降下船旗的行為表示投降cs。同時，英國《1854年商船

法案》（The Merchant Shipping Act, 1854）第103條也明確將隱藏船旗等隱瞞船

籍的行為定義為違法ct。對於英籍船舶而言，在任何情況下懸掛英國旗和保

持其船身的文字標示是最為基本的要求；而在駛入和駛離外國港口，或有外

國要員在船上時，則應該同時懸掛該國國旗。因此，如果單純從法律角度而

言，亞羅號作為殖民地船舶，即使沒有懸掛英國旗，從其船身標示依然可以

辨認其船籍。而如果其遵守英國航海慣例和法規，則其進入中國水域時應已

懸掛了英國旗。

在《船舶註冊條例》頒行後，華人所擁有的已註冊殖民地船舶實質上享有

英籍船舶在中國港口所擁有的特權和保護。但是該保護並不是絕對的，而是

相對的。換言之，殖民地註冊船舶除要遵守船旗國法律之外，也應該遵守其

所在水域國的法律dk。對於亞羅號事件發生時而言，香港註冊的船舶如在中

國水域內，則應當同時遵守英國法律、香港法律和清政府的法律。但是由於

《虎門條約》的約定，即使華人在中國水域中的英籍船舶上犯法，且中國具有

管轄權，也應當依照條約由英方抓捕。條約並沒有排除中國的管轄權，而僅

是限制其上船搜查和抓捕的權力。

六　《船舶註冊條例》的合法性

依照《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的規定，《船舶註冊條例》於1855年3月3日

由港督包令（John Bowring，又譯寶靈）簽字後，連同一份條例的簡單解釋一併

於同年3月9日送往英國殖民大臣處。在該解釋信件中，包令解釋設立殖民地

註冊的目的是對應英國相關船舶註冊制度，通過香港本地政府的註冊制度為

在香港註冊的船舶提供保護，以應對在港華人往返中國進行貿易時所出現的

諸如船籍詐騙、非法潛逃香港水域等情況的發生dl。制度的本意是帶有一定

善意的，且符合其他殖民地的一般做法dm。雖然這一法律的法律後果的確產

生了對中國不利的現象，但不能否認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適當性。

條例送往英國後，殖民大臣向樞密院貿易部提出諮詢，因為依照英國

《1854年商船法案》第六條，貿易部被賦予管理該法案下與商船以及商船註冊

相關的事宜dn。貿易部認為，《船舶註冊條例》與法律效力涵蓋香港的英國

《1854年商船法案》存在矛盾，因為依照該法案，「英籍人士擁有」是認定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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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於英籍的根本。該法案

第十八條規定，能夠成為英籍

船舶擁有者的必須是出生時為

英籍人士，或者合法加入英國

國籍，又或是在英國或英國殖

民地合法成立的貿易公司do。

而香港賦予殖民地註冊船舶與

英籍船舶享有相同待遇和特權

的立法，同《1854年商船法案》 

有所衝突，因為居住在香港的

華人並不必然具有英國國籍。

當時的英國法律對於國籍

的認定採取「出生地主義」的原

則，即在英國本土、自治領和

殖民地出生的人自然取得英國

國籍，而其他生活在殖民地的

人則需要通過一定的程序才能加入英國國籍。依據《外國人歸化條例（1845年

第十號條例）》（Aliens – Naturalization Ordinance [No. 10 of 1845]），香港允許

並非在香港出生的外籍人士（包括中國人）歸化為英籍dp，但是直到1880年才

出現了第一個在香港成功申請英國國籍的華人。因此，在1855年香港頒布條

例時並不存在通過歸化方式而合法成為英籍人士的華人。

貿易部認定香港條例給予並未歸化的華人擁有的船舶實質註冊為英籍船

舶是同英國法律相抵觸，屬於對《1854年商船法案》的修改。依據該法案第

547條，香港如通過立法對《1854年商船法案》進行本地化修改，需取得英國

皇室的確認方可以生效dq。在貿易部給殖民大臣羅素（John Russell）爵士的回

覆中認為該條例可能會被英國皇室否決，羅素遂要求包令提交更多的解釋，

並將貿易部的回覆附在其信中dr。從這裏可以發現，該立法在1855年第一次

遞交給英國皇室之後並沒有被明確否定，但是否合乎英國法律，在英國一方

看來還不太明確。

就殖民大臣的建議，港督包令和當時律政司司長必烈者士（William T. 

Bridges，又譯布烈治）分別給予了回覆。在1855年9月4日包令的回覆中，他

強調如果一味依照法律程序來認定殖民地的英籍人士，則在香港難以找到符合

英國商船註冊法律的華人。因為香港剛成為殖民地不久，在香港出生而自然擁

有英籍的華裔英籍人士尚未成年，而對於成年華人國籍的認定也存在灰色地

帶。在這種情況下，在香港定居的華人由於國籍問題而不能夠獲得殖民地的權

利是不公平的。因此，包令命令律政司司長草擬了該《船舶註冊條例》ds。

在1855年8月29日律政司司長必烈者士給殖民大臣的回覆中，他對貿易

部的疑問給予了法律上的解釋。首先，《1854年商船法案》雖然已經頒行，但

是直到1855年5月1日才正式生效，而香港的《船舶註冊條例》則頒行於1855年

3月3日。因此，依法並不需要在正式生效前取得英國皇室的同意。其次，在

港督包令（資料圖片）

c147-1406033.indd   107 15年2月6日   上午10:27



108		學術論文 香港這個以華人為主的殖民地，由於建立時間較短，因此經由出生而自然取

得英籍的人士較少，而大量之前出生的華人也並沒有在香港成為殖民地後被

直接認定為歸化的英籍人士。然而事實上，很大一部分華人已經在相當長的

時間內管有皇室土地，並註冊成為土地擁有人，而香港亦為其永久定居地。

因此，無論從事實上還是法律上，他們都應當被認定為英籍人士dt。

律政司司長繼續解釋說，由於《船舶註冊條例》只是給予本地居民尤其是

華人以殖民地船籍，以便往返中國進行貿易，因此並不涉及依照英國立法給

予其長途航行的權利，其航行範圍僅限於中國海域。該條例同英國的立法並

沒有相互衝突，而只是管理殖民地事務的本地立法。而且該條例自頒布實施

以來經過幾個月的時間，已經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如果對此進行修改或廢止

則會引起紛爭ek。

貿易部於1855年11月30日回覆殖民大臣的信件中同意《船舶註冊條例》 

有效，然而建議香港政府立法以明確華人註冊的殖民地船舶懸掛英國旗的合

法性，以防對殖民地註冊船舶懸掛英國旗的法律依據生疑，並強調如進一步

制訂同英國旗相關立法，必須得到英國皇室的確認el。殖民大臣最終於12月

12日給港督包令的回信中確認了香港的條例，並要求香港實行貿易部關於明

確船舶懸掛英國旗的要求em。這一回信同樣沒有包含任何對華人擁有的註冊

船舶懸掛英國旗的反對，只是要求為免生疑而通過立法加以明確。因此，殖

民地船舶懸掛英國旗從未被否認過。

隨後，港府依照要求於1856年5月29頒布了《船舶條例》。如前所述，在

該條例第一條中，明確規定了華人船舶可以懸掛英國旗，同時規定該條例需

要獲得英國皇室確認方可執行。該條例最終於同年8月27日得到殖民大臣的

確認而生效。

從上面的立法史可以看到，《船舶註冊條例》在頒行之後便已經實施，且

該條例從沒有被英國皇室否定，也並不涉及到《1854年商船法案》中關於確認

的要求，因此香港政府在1855年3月實施該法例是具有合法性的。而且在實

踐中，從《船舶註冊條例》頒行之日起在香港殖民地註冊的船舶便可合法懸掛

英國旗。

如上所述，香港《船舶註冊條例》在法律層面上是合法的，因此依據該法

例而註冊的亞羅號，擁有殖民地船籍並懸掛英國旗也具有合法性。但是由於

亞羅號只是通過香港法律取得殖民地註冊船籍，而該法律在為清政府所知悉

之前，清政府並不能將該種「類英籍船舶」認定為《虎門條約》中受英國保護的

「英籍船舶」。因此，在亞羅號事件發生之前清政府是否已知悉該條例，成為

其認定亞羅號船籍的一個要素。

七　清政府對香港法律的知悉

在亞羅號事件發生之前，類似的扣押走私船舶事件也曾有發生。第一次

發生在1855年2月，多艘冒充英籍船舶並懸掛英國旗的中國船舶在廣州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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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副領事查獲。由於當時香港還未頒布《船舶註冊條例》，所以英國政府認為

如果該等船舶的擁有人全部為中國人，則應由清政府全權處理en。但這類事

件並不能成為處理類似事件的永恆準則，因為香港在其後頒布了《船舶註冊條

例》，從而導致之前的處理方法被新法例的規定所取代。

第二次事件則發生在香港頒布《船舶註冊條例》之後的1855年8月7日，

一艘由中國人註冊擁有的殖民地船舶因為走私在廣州被清政府扣押。其後，

包令於11月21日寫給葉名琛的信件中便聲明《船舶註冊條例》的存在，並告知

對方該船雖然是華人所有的殖民地船舶，但是已在實質上成為英籍船舶，受

英國法律和《南京條約》以及其附約中對英籍船舶的保護，因此，如果葉名琛

不釋放該船，英國政府會出動軍艦干預；同時，包令在該信中還附上了《船舶

註冊條例》的中英本條文eo。該船最後在英國海軍干預下被釋放。英國殖民大

臣在對包令就該事件報告的回覆中稱，包令調動海軍援救該船是恰當的ep。

從這兩個事件中可以看出，在亞羅號事件發生之前，清政府早已知悉亞

羅號這種在香港註冊的船舶依據香港法律已經取得了殖民地船籍，而應當將

其認定為《虎門條約》下的「英籍船舶」，並受英國保護。儘管英方認為應當將

這類船舶歸入「英籍船舶」，但中國政府對於如何認定亞羅號的船籍仍然存在

自主性。

八　中國扣押權

一般而言，船舶上所懸掛的船旗和船身的標記是認定船籍的最簡單直接

的方法，如在《船舶註冊條例》中規定船身必須用不少於四英尺長的黃色或白

色字體標有中英文船名，且需依照航海慣例懸掛英國旗。但是這僅僅是主權

國家在一般情況下認定船籍的方式。亞羅號是一艘在香港註冊的船舶，可以

推斷其船身一定滿足香港條例的規定，用中英文寫有船名。因此即使其沒有

懸掛英國旗，通過其船身標記也可以辨認其殖民地船籍。如果依據這一方法

判定亞羅號為英籍船舶，則中國違約在先。

同時，如果中國將亞羅號認定為英籍船舶，如前所述，依據《虎門條約》 

第十二條的約定，中國可以對進行走私的船舶的貨物進行搜查和扣押，且在

完成貨物扣押之後將船立即釋放，並禁止其在中國水域進行貿易eq。中國通

過這一條款取得了對於英籍商船上走私貨物的搜查和扣押的權利，但是並沒

有獲得對於船上犯人的搜查和扣押權。亞羅號是一艘走私船舶，這是無可爭

議的。如果依照《虎門條約》第十二條，清政府並無權扣押船上的水手，只可

在沒收貨物、收取罰款之後放走船舶或交由英國領事處理。因此，清政府扣

押水手的行為也是違反約定的。

但是如果中國將亞羅號認定為中國船舶，結論則完全不同。依據當時的

國際法，主權國家有權對一艘商船的船籍進行質詢，無論出於何種目的，無

論是在戰時或和平時期。質詢權不受船旗和書面證明所約束，而是取決於船

舶所有人的慣常定居地和其他要因er。主權國家可以扣留該船舶（如果扣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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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術論文 為對於主權國家有利）——這樣的行為往往發生於戰時，但在和平時期依然適

用。對船舶的處理和所適用的法律取決於主權國家的政策，而並不是單純由

船旗所認定。換言之，該法賦予主權國家自行認定船舶船籍的權利。依照此

國際法，中國有權對亞羅號的船籍做出判定而不需要通過船身的文字、船旗

和其所提供的文件，即使由主權國家認定船籍的做法可能導致船旗國對於該

國船舶不能進行有效保護es。如果中國政府將亞羅號的實際船籍認定為中國

籍，則其對船舶的扣押便符合國際法與《虎門條約》，因為《虎門條約》第九和

第十二條適用的前提是亞羅號為條約項下的「英籍船舶」。

如上所述，如何認定和由誰認定亞羅號的船籍成為判定事件性質的關鍵

要素。筆者在這裏更傾向於由中國自行認定。首先中國是主權國家，而主權

國家之間應當平等地適用國際法以及各國之間所達成的條約，而並非無條件

地承認「類英籍船舶」就是《虎門條約》中的「英籍船舶」。且依據當時的國際

法，中國可以自行認定船舶的船籍而不受船旗約束。根據當時亞羅號上的情

況，其船員除船長外全部為中國人，且其船東也為中國人，因此清政府有理

由認定其為中國船舶，所以也不存在違反條約的前提。

九　亞羅號註冊過期

對於亞羅號事件的另一個爭議是亞羅號的註冊過期，不應該受到英國保

護。然而是否能以亞羅號註冊過期為依據，否定英國對亞羅號的保護呢？亞

羅號的註冊日期為1855年9月27日，註冊期為一年。其離開香港的日期為

1856年9月1日，而當該船停泊在廣州時為10月3日，其註冊已經過期六天。

這裏的問題是：如亞羅號的註冊已過期，是否可繼續得到英國保護的特權？

對於這一問題，如前所述，香港的《船舶註冊條例》第十條很明確規定，

當船舶在途時其註冊過期並不會影響其所受到的保護。雖然這樣的條款在英

國上議院受到質疑，因為如果船舶始終在途而不返回其註冊港口，則其受到

的保護會無期限延長et。但是由於當時條例已經生效，因此質疑和否定並不

能否認香港條例的合法性，也並不會因為其不合理而廢止。因此，在該條例

有效的前提之下，亞羅號即使註冊過期也應該受到英國保護。

另一質疑源自港督包令的信件。1855年10月13日，包令在寫給巴夏禮的

信件中強調，該船的註冊已經過期，並不能合法懸掛英國旗且不應該繼續得

到英國的保護fk。而進一步的質疑則指出，亞羅號並沒有依照香港條例向港

口官員辦理註冊呈驗手續fl。

基於上述意見認定亞羅號在註冊過期之後不能夠繼續得到保護是不能成

立的。首先，作為港督，包令雖然可以決定是否再一次給亞羅號註冊，也可

以私下認為亞羅號已不能獲得英國保護，但是在發布正式命令宣布其註冊過

期不能繼續接受保護之前，亞羅號能否獲得英國的保護應當依據《船舶註冊條

例》第十條而定，並不能任意為之。因此，依據包令的信件便認定亞羅號失去

法律的保護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不符合法治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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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雖然亞羅號並沒有依照條例進行每半年一次的呈驗，但是這並不

能成為其註冊失效的理由。依據《船舶註冊條例》第五條的規定，香港註冊的

船舶至少每半年需要向港口官員呈驗其註冊證明，港口官員將呈驗日期背書

於註冊證明上；如果逾期未呈驗，則會遭受處罰，除非在殖民大臣面前給予

恰當的理由。依照該條例，未進行半年一次的呈驗所帶來的法律後果是遭受

處罰，但可給予機會免除處罰。依據該條例第十一條，如果違反該法律則殖

民地註冊將會失效，且政府可以沒收其船舶並取消其權利。結合第五和第

十一條兩個條款可以發現，如果殖民地船舶未進行半年一次的呈驗，除非其

具有正當的未進行呈驗的理由，否則其註冊自然無效。從法例本身出發則應

理解為，如果未給予機會解釋未進行註冊的理由，則在進行解釋之前註冊應

當有效；此外，如果理解為未進行呈驗便立即失效，而在其給予殖民大臣合

理解釋之後恢復其效力，則會造成有效註冊的間斷，且會導致註冊效力的混

亂。因此這樣的理解並不符合立法目的。

綜合上述，亞羅號雖然在廣州被中國官員扣押時其殖民地註冊已經過

期，但是依照當時的香港法律仍應處在英國的保護之下。

十　英國國旗

英國炮轟廣州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官員扯下了亞羅號的英國國旗，構

成了對英國的侮辱。由於涉及亞羅號當時是否懸掛有英國旗的史料龐雜繁蕪

且相互矛盾，即使在事情發生之初也難以確認該船是否確實掛有英國旗，本

文也無意對此再做探究。本文要添加的一點是，如果依照英國航海的慣例和

法規，亞羅號當時應當掛有英國旗，無論是國旗還是商船旗。

對於亞羅號是否掛有英國旗這一問題，黃宇和認為當時的英籍船舶停靠

在中國港口是需要降下船旗以表示尊重，出航時則再升起船旗fm。該觀點源

自於英國上議院辯論時德比伯爵（The Earl of Derby）對葉名琛觀點的引述fn。

但是除此之外，並無其他資料可資佐證。而在英國上議院辯論時，該提法也

並未得到任何的回應；且葉名琛的這一提法也並沒有得到當時任何人的肯定

或否定。因此，是否真實存在這一慣例是不可考證的。但經過筆者對當時英

國船旗、航海法規以及航海慣例等資料的研究，得出英籍船舶主動降下船旗

的情況只有兩種：一是投降，二是在英國港口遇到其君主的船舶。除此之

外，商船一般不會主動降下船旗以示尊重。因此本文贊同英國學者考斯汀的

觀點，認為亞羅號即使沒有升起英國國旗，那麼至少升起了開船旗（Blue 

Peter）和商船旗fo。因為這樣才符合英國一般的航海習慣，而按照英國慣例，

英國商船旗即相當於英國國旗，象徵英國的主權和保護。因此，如果推論當

時亞羅號上並無懸掛英國國旗，而是懸掛開船旗和商船旗，則中國水師扯下

商船旗或是在懸掛商船旗的英籍船舶上扯下英國開船旗，都會構成對英國旗

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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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本文的論述可以發現，亞羅號是一艘在香港合法註冊的殖民地船

舶，且在亞羅號事件發生時處於英國的合法保護之下；但是這並不能排除清

政府依據國際法對亞羅號進行搜查和扣押的權利；對於是否存在侮辱英國旗

一事，則由於史料的矛盾而難以得出結論。

從法律的視角來看亞羅號事件，可以發現傳統的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可

以理解為法律之間的衝突。從這個角度來看，英國和中國在各自的法域中通

過立法手段保護自己的國民，而通過國與國之間的條約來處理涉及雙方國民

之間的關係。當雙方認同這些法律規則之後，能否善用這些規則，則成為爭

取自身利益的一種手段。從亞羅號事件來看，由於清政府並不善於在國際條

約的體系之下處理中英之間的關係，從而使得原本有可能通過條約法律解決

的問題惡化成為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索。

當然，歷史並不是由單一因素所決定。本文從法律角度切入，更多的是

試圖為亞羅號事件的研究提供一種法律背景的解讀，為後續研究提供線索；

同時也希望通過對這段歷史的法律視角解讀，為今後研究中國近代史上一些

重大事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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